附件2
2026年度创新联合体专项项目申报指南
一、总体安排

为更好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，面向省级创新联合体，遴选支持一批技术水平先进、产业带动力强、协同攻关紧密的创新联合体项目，着力构建上下联动、资源集聚、合力攻坚的创新格局。本项目由各市（含定州、辛集市）、雄安新区科技管理部门，以及各国家级高新区管委会，组织省级创新联合体建设单位，在本地区择优筛选推荐一批重点科技项目。

二、资金要求
项目执行期一般为2年。企业牵头承担项目自筹资金按财政资金支持额度3:1配套。鼓励商业银行、政府投资基金、创投机构等金融机构加大支持力度，为项目提供多元化资金投入。鼓励承担单位购买科技保险，降低研发风险。

三、绩效目标

通过项目的组织实施，每个项目承担单位与上下游企业、高校开展协同攻关，解决所属产业链关键技术2项以上，形成可落地的技术方案，为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。形成原创性、标志性成果1项以上，带动销售收入规模增长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与产业核心竞争力。

四、申报要求

1.申报单位应为省级创新联合体建设单位，包括牵头单位和成员单位；

2.通过联合攻关，可形成原创性、标志性成果，具有较高的先进性和创新性；

3.能够实现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，切实解决产业链痛点难点问题，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；
4.联合开发的标志性产品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，对产业规模提升有一定带动作用。

五、申报材料

本专项项目实行“无纸化”申报，需上传有关佐证材料。申报材料包括：项目申报书、项目申报单位签字和盖章部分扫描页、项目申报单位与合作单位签订的项目合作协议及经费分配方案、其他相关佐证材料的扫描件。

六、形式审查要点

存在以下任何一项不符合的，则形式审查不予通过：

1.项目申报单位必须是省级创新联合体牵头单位或成员单位。

2.项目申报单位、合作单位、项目负责人和项目组成员等符合《2026年度省级科技计划项目申报须知》要求。

3.项目申报书按要求填写完整、规范，承诺书、盖章页齐全。

4.提供申报单位与合作单位合作协议及经费分配方案。

5.企业牵头承担项目自筹资金按财政资金支持额度3:1配套。

6.项目内容、项目执行期与申报指南要求相符。

7.不存在重复、多头申报项目。

七、业务咨询电话

0311-86252089


